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

中央专项转移支付⒛”年度

绩效自评报告
(城镇棚户区改造和租赁补贴 )

根据 《财政部关于开展 ⒛19年度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预算

执行情况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 (财监 (⒛⒛)3号 )和 自治区

绩效评价相关工作安排,自 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开展了 2019

年度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中央专项转移支付

绩效自评工作,现将自评情况报告如下 :

一、绩效目标分解下达情况

(一 )中 央下达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专项转移支付预算和绩

效目标情况

1.下达预算情况

2018年 11月 ,财政部 《财政部关于提前下达 ⒛19年部分

中央财政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专项资金预算的通知》 (财综

(⒛18)58号 ),中 央提前下达我区⒛19年部分城镇保障性安

居工程专项资金 ⒛7840万 元。

⒛19年 5月 ,财政部《财政部 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下达⒛19

年中央财政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专项资金预算的通知》 (财综

(2019)14号 ),中 央下达我区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专项资金

用于城镇棚户区改造和发放租赁补贴 185203万 元。中央共计下

达我区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专项资金用于城镇棚户区改造和发



放租赁补贴 393043万 元。

2019年 12月 ,财政部 《财政部 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清算

⒛19年 中央财政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专项资金有关事宜的通知》

(财综 (⒛ 19)52号 ),清算专项资金 “42万元。清算后,我

区 ⒛19年 中央财政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专项资金用于城镇棚户

区改造和租赁补贴发放总金额为 386601万 元。

2.下达绩效目标情况

中央下达棚户区改造和发放租赁补贴年度绩效目标

总体目

标

年度目标 (⒛ 19年 )

1.完成 2019年城镇棚户区改造 1zI689g套任务。2.完成 2019年 51M户住房保障家庭租赁补

贴发放。3.在各地资金使用绩效评价中,对存在资金截留、挪用等违规违纪行为的,相应

扣减评价分数。绩效评价结果将作为以后年度分配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资金、制定调整相

关政策及加强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和运营管理的重要参考依据。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产

出

指

标

数量指标

棚户区改造 ≥146898套

住房保障家庭租赁补贴 ≥510zI套

质量指标 验收合格率 lO0%

时效指标

开工目标完成率 lO0%

基本建成目标完成率 100%

租赁补贴发放完成率 1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指标

分配入住率 ≥60%

己保家庭数户数占应保家庭户数比率 ≥80%



满意度

指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

标

城镇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满意度 ≥80%

棚户区改造被拆迁居民满意度 ≥8o%

(二冫自治区资金安排、分解下达预算和绩效目标情况

1.自 治区分解下达预算情况

⒛19年 6月 ,自 治区 《关于下达 ⒛19年 中央财政城镇保障

性安居工程专项资金预算的通知》 (新财综 (⒛19)13号 ),

自治区分解下达城镇棚户区改造和租赁补贴发放中央补助资金

3930茌 3万元。资金分解如下 :

序

 
号

地 区

⒛ 19年度计划任务数

(户 、套)

中央激励

支持资金

应分配中

央专项资

金

单位 :万元

RIl赁 补贝占

任务数

棚户区改造

任务数

中央提前

下达资金

额

本次下达

资金额

1 合计 5104 146898 2000 393043 207840 185203

2 乌鲁木齐市 64293 73091 90967 -17876

3 克拉玛依市 5 0

4 伊犁州 5572 0 20183 12300

5 伊宁市 0 0 5906 3254 2652

6 奎电市 0 o 358

7 察布查尔县 o 566

8 巩留县 0 283 672

9 伊宁县 0 3714



10 新源县 0 932 0 1319 2710

尼勒克县 0

12 特克斯县 0 o 1268 424

13 塔城地区 1948 0 8106 2756

14 塔城市 0 1236 453

15 乌苏市 o

16 沙湾县 o 574 212 362

17 额敏县 0 550 0 2333 1555

18 和丰县 0

19 托里县 0 1905 1398

20 裕民县 120 0

21 阿勒泰地区 3505 10573 5614

’

~
’

~ 布尔津县 0 2235 1344

23 哈巴河县 0 1408 637

24 吉木乃县

25 福海县 0

26 富蕴县 1800 0 4437 2547 1890

,
`

°
乙 青河县 9 0 779

28 溥州 7472 0 20053 10572 9481

29 博乐市 5052 0 12605 7148 5457

30 阿拉山口币 0 122

31 精河县 1500 0 4533 2122 2411

9
乙

0
° 温泉县 0 0 2793 1217 1576



33 昌吉州 0 5690 14646 6596

34 玛纳斯县 o 322

35 呼图壁县 0 365 825

36 昌吉市 0

7
‘

0
° 阜康市 0 1349 1132

38 吉木萨尔县 0

39 奇台县 0 10634 5184 5450

40 吐鲁番市 1126 26921 11291 15630

41 高昌区 1126 10489 2943 7546

42 鄯善县 0 4700 0 13409 6650 6759

43 托克逊县 0 L200 0 3023 1698 1325

44 哈密市 1050 0 1486

45 伊州区 0 1000 0 1793 1415 378

46 伊吾县 0

47 巴州 7197 o 21297 10183 11114

48 库尔勒市 3797 0 8886 5373 3513

⒋9 焉耆县 300 0 1413 42犭

50 和静县 0 0 0

51 和硕县 0 572

9
乙匚

υ 尉犁县 0 1127 424

53 轮台县 1300 0 3509 1840 1669

54 若羌县 0 0

55 且末县 1200 0 1698 3522



56 阿克苏地区 o 18255 0 78048 25827 52221

57 阿克苏市 0 17965 7074 10891

58 库车县 0

59 沙雅县 0 0 20145 5659 14486

60 新和县 3555 0 15745 10715

61 拜城县 o 707

62 温宿县 0 2500 0 11209 3537 7672

63 阿瓦提县 0 5167 3469

64 乌什县 0 2643 707

65 喀什地区 14358 0 72836 20315 52521

66 疏勒县 0 0 2542 707

67 莎车县 0 0 28988 7160 21828

68 麦盖提县 o 0 16161 5376 10785

69 巴楚县 0 1698 3835

70 叶城县 o o 17331 4667 12664

71 泽普县 0 0 2281 1574

9
乙

,
‘ 和田地区 9240 43831 13073 30758

73 皮山县 o 707 1627

74 墨玉县 0 24702 707犭 17628

75 和田币 o 2800 10942 3962

76 洛浦县 0 2490

77 策勒县 0 957

78 于田县 1518 283



79 民丰县 0 0

80 克州 0 1244

81 阿图什市 0 0 1244 372

2.自 治区分解下达绩效目标情况如下 :

体

 
标

总

 
目

年度目标 (⒛ 19年 )

1.完成 ⒛19年棚户区改造 1468gS套任务。

2.完成 ⒛19年 51⒁ 户住房保障家庭租赁补贴发放。

3,在各地资金使用绩效评价中,对存在资金截留、挪用等违规违纪行为的,相应扣减评价分

数。绩效评价结果将作为分配以后年度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资金、制定调整相关政策及加强

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和运营管理的重要参考依据。

效

 
标

绩

 
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慎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棚户区改造 ≥1468gs套

公共租赁住房 ≥0套

住房保障家庭租赁补贴 ≥51∝ 套

质量指标 验收合格率 100%

时效指标

开工目标完成率 100%

基本建成目标完成率 100%

补贴发放目标完成率 1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分配入住率 ≥60%

已保家庭户数占应保家庭户数比

率

≥80%

满意度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 城镇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满意度 ≥80%



棚户区改造被拆迁居民满意度

⒛19年 6月 ,自 治区 《关于下达⒛19年 自治区财政城镇保

障性安居工程城镇棚户区改造专项资金的通知》(新财综 (2019)

15号 ),自 治区财政安排地方资金 19100万元用于城镇棚户区改

造。资金下达情况如下 :

序号 地 区 分配资金额 (万元 )

1 含 计 19100

0
乙 乌鲁木齐市 3476

3 克拉玛依市 9

4 伊犁州 997

5 塔城地区 376

6 阿勒泰地区 514

7 博州 979

8 昌吉州 727

9 吐鲁番市 1237

10 哈密市 99

巴州 1035

9
乙 阿克苏地区

°
°

13 喀什地区 3612

14 和田地区 2106

15 克州
0
乙夕

υ

随文下达绩效目标如下 :



体

 
标

总

 
目

年度目标 (⒛ 19年 )

1.完成 ⒛19年棚户区改造 1468gB套任务。2.在各地资金使用绩效评价中,对存在资金截留、

挪用等违规违纪行为的,相应扣减评价分数。绩效评价结果将作为分配以后年度城镇保障性

安居工程资金、制定调整相关政策及加强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和运营管理的重要参考依据。

绩效

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慎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棚户区改造 ≥1468gg套

公共租赁住房 ≥0套

住房保障家庭租赁补贴 ≥0套

质量指标 验收合格率 100%

时效指标

开工目标完成率 100%

基本建成目标完成率 100%

补贴发放 目标完成率 1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

标

分配入住率 ≥60%

己保家庭户数占应保家庭户数比率 ≥8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

意度指标

城镇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满意度 ≥80%

棚户区改造被拆迁居民满意度 ≥80%

2019年 12月 ,财政部 《财政部 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清算

⒛19年 中央财政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专项资金有关事宜的通知》

(财综 (⒛ 19)52号 )和 《关于清算 ⒛19年 中央城镇保障性安

居工程专项资金的通知》 (新财综 (⒛ 19)37号 ),财政部对

中央预拨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专项资金进行了清算,收 回和田地

区租赁补贴资金 6442万元。



⒛19年城镇棚户区改造和租赁补贴发放地方资金 (自 治区财

政配套资金 19100万元,各地棚改专项债券资金 31⒛000万元 ,

地州县市财政配套资金 3909万元)3143009万 元,其他资金 (以

前年度结转资金)阢337万元。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1.项 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

2019年 ,我 区城镇棚户区改造和发放租赁补贴投入资金

3623947万 元,到位 3623阢7万元,到位率 10O0/0,其 中:中 央专

项资金用于棚户区改造和发放租赁补贴 (中 央年初下达 393∝ 3

万元,年终清算咱442万元,实际下达 386601万元)386601万

元,到位 386601万 元,到位率 10O0/0;地 方资金 (其 中,专项债

券 31⒛000万元,自 治区财政安排棚户区改造专项资金 19100万

元,地州县市财政配套资金 3909万元)3143009万元,到位

31茌30Og万元,到 位率 100%;其他资金(以 前年度结转资金)94337

万元,到位 阢337万元,到位率 10O0/0。

2.项 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

2019年 ,新疆城镇棚户区改造完成投资 3∞3947万元,支

出 3527525.83万 元,执行率 97。 30/0,其 中:中 央专项资金 386601

万元,中 央资金支出 338950.74万 元,执行率 87。 zO/0;地 方资金

3143009万元,地方资金支出 3115009万 元,执行率 99.1%;其

他资金 94337万 元,其他资金支出 73566.09万 元,执行率 80%,

具体如下 :



乌鲁木齐市中央补助资金 73Og1万 元,支 出 73091万 元,执

行率 10O0/0;地方资金 1095000万 元,支出 1095000万 元,执行

率 10O0/0;克 拉玛依市中央补助资金 191万元,支出 191万元 ,

执行率 10O0/0,地方资金 9万元,支出 9万元,执行率 100%;伊

犁州中央补助资金 ⒛183万元,支 出 12006.76万元,执行率⒆%,

地方资金 129000万元,支 出 129000万元,执行率 10O0/0,其 他

资金 18990.9万 元,支出 2195万元,执行率 12%;塔城地区中

央补助资金 8106万元,支出 8106万元,执行率 10O0/0;地方资

金 18硐00万元,支 出 184000万元,执行率 10O0/0,其 他资金 1844

万元,支出 18狃 万元,执行率 10O0/0;阿 勒泰地区中央补助资金

10573万元,支 出 10573万元,执行率 10O0/0,地 方资金 120000

万元,支 出 120000万元,执行率 100%;博州中央补助资金 ⒛053

万元,支 出⒛053万元,执行率 10O0/0,地方资金 181000万元 ,

支出181000万 元,执行率 10O0/0,其 他资金 13.81万 元,支 出 13.81

万元,执行率 100%;昌 吉州中央补助资金 1镉46万元,支 出

6168.16万 元,执行率 42.1%,地 方资金 284000万元,支 出28硐00

万元,执行率 1OO%;吐 鲁番市中央补助资金 2Gg21万元,支出

6149。 ∝ 万元,执行率 23%,地方资金 148000万元,支 出 148000

万元,执行率 10O0/0,其他资金 9246万元,支 出 9246万元,执

行率 100%;哈 密市中央补助资金 ⒛33万元,支 出⒛33万元 ,

执行率 10O0/0,地方资金 170000万元,支 出 170000万 元,执行

率 10O0/0,其 他资金 30万元,支 出 30万元,执行率 0%;巴州中

央补助资金 21297万 元,支 出 19184.21万 元,执行率 89%,地



方资金 220000万元,支出 220000万元,执行率 10O0/0,其他资

金 24234.12万 元,支出 21222.12万 元,执行率 88%;阿克苏地

区中央补助资金 78∝8万元,支出 78⒁8万元,执行率 10O0/0,

地方资金 26⒛00万元,支出 262000万 元,执行率 10O0/0;喀什

地区中央补助资金 72836万元,支 出 72836万 元,执行率 100%,

地方资金 180000万 元,支出 180000万元,执行率 10O0/0;和 田

地区中央补助资金 37389万元,支 出 29278万元,执行率 78。 30/0,

地方资金 130000万元,支出 130000万元,执行率 10O0/0,其 他

资金 39978.14万 元,支 出 39∝5.16万元,执行率 97。 TO/0;克 州

中央补助资金 12狃 万元,支出 12狃 万元,执行率 10O0/0,地方

资金 硐000万元,支出 12000万元,执行率 30%。

3.项 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

自治区财政厅与住房城乡建设厅密切配合,严格按照 《财政

部 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中 央财政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专

项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 (财综 (⒛ 19)31号 ,以下简称 《专

项资金管理办法》)有关要求,在收到资金 30日 内,采取因素

法,按照各地年度计划任务、绩效评价结果等因素以及相应权重 ,

结合财政困难程度进行分配,并要求各地 (州 、市)收到文件 5

个工作日内,将资金下达县 (市 ),由县 (市 )财政部门实行专

项管理、分账核算,按照规定用于城镇棚户区改造和租赁补贴发

放,按照工程进度及时拨付资金,确保资金专款专用。同时,建

立专项资金跟踪单制度,落实
“
花钱必问效、无效必问责

”
的绩

效监控机制。



(二 )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财政部随文年初设定: (1)完成 2019年 城镇棚户区改造

146898套任务。 (2)完成 ⒛19年 5104户 住房保障家庭租赁补

贴发放。 (3)在各地资金使用绩效评价中,对存在资金截留、

挪用等违规违纪行为的,相应扣减评价分数。绩效评价结果将作

为以后年度分配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资金、制定调整相关政策及

加强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和运营管理的重要参考依据。

自治区实际完成:⒛ 19年 ,全区城镇棚户区改造自治区实

际完成开工任务 147734套 ,完成率 100。 sO/0,完成年初计划任务 ;

自治区实际完成发放租赁补贴 5406户 ,完成率 105。 gO/0,全 面完

成年初计划任务。

(三)绩效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产 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数量指标:财政部随文年初设定 ⒛19年完成棚户区改造开

工任务 1娟898套 ,自 治区实际完成开工 147734套 ,完成率

100。 GO/0,偏 差率 0.6%;财 政部随文年初设定⒛19年完成住房保

障家庭租赁补贴发放计划任务 51α 户,自 治区实际完成M06户 ,

完成率 105。 gO/0,偏 差率 5。
gO/0,多 样化的住房需求得到有效保障。

质量指标:财政部随文年初设定工程质量验收合格率 10O0/0,

自治区实际完成 10O0/0,完 成率 10O0/0,偏 差率 O0/o。 各地将城镇保

障性安居工程作为重点监督项目,全过程进行监督管理,棚户区

改造建设工程质量验收合格率 10O0/0。

时效指标:财政部随文年初设定 ⒛19年 改造 1468gs套棚户



区,自 治区实际完成开工 147734套 ,开工目标完成率 100。 GO/0,

偏差率 0。 GO/0;财政部随文年初设定基本建成目标完成率 10O0/0,

自治区实际完成 100%,完成率 10O0/0,偏 差率 O0/o;财 政部随文年

初设定租赁补贴发放 51∝ 户,自 治区实际完成 5406户 ,完成率

105.9%,偏差率 5.9%。

成本指标:财政部随文下达的绩效目标表未设定成本指标。

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社会效益指标:分配入住率:财政部随文年初设定≥60%,

自治区实际完成 6O0/o,完 成率 100%,偏差率 O0/o。 根据 《专项资

金管理办法》和 《财政部 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下达 ⒛19年 中央

财政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专项资金预算的通知》 (财综 (⒛ 19)

14号 ),由 于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实施期为 3年 ,在 3年实施

期内完成工程即可。

已保家庭户数占应保家庭户数比率:财政部随文年初设定≥

80%,自 治区实际完成 95%,完成率 10O0/0,偏 差率 18%。 ⒛19年 ,

各地在实施棚户区改造中,以尊重历史文化和群众意愿为宗旨,

采取实物安置、货币补偿、原址改造等多种方式实施改造,约

30万棚户区居民
“
出棚进楼

”,群众居住条件显著改善。通过

在保障性住房分配中实行嵌入式分配,促进了民族团结,为 实现

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总目标作出了贡献。

财政部随文下达的绩效目标表未设定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可

持续影响指标。

3.满 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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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满意度 :财 政部随文年初设定≥

80%,自 治区实际完成 9sO/o,完 成率 100%,偏差率 1sO/0。 各地严

格执行国家和自治区租赁补贴发放政策规定,做好城镇低收入住

房困难家庭租赁补贴发放,畅通举报投诉渠道,自 觉接受群众监

督。根据日常调研、入户走访等途径了解到,城镇低收入住房困

难家庭满意度在 95%以上。

棚户区改造被拆迁居民满意度:财政部随文年初设定≥80%,

自治区实际完成 95%,完成率 10O0/0,偏 差率 18%。 各地严格执行

国家和自治区棚户区改造政策,合理确定棚户区改造方式,严格

执行棚户区改造征收补偿程序,充分尊重群众意愿,尽可能满足

群众合理诉求。各级、各地畅通举报投诉渠道,自 觉接受群众监

督。⒛19年 ,全区棚户区改造
“
零上访

”
。根据日常调研、入

户走访等途径了解到,棚户区改造被拆迁居民满意度在95%以 上。

三、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总体而言,⒛19年我区较好完成了棚户区改造和发放租赁

补贴年度绩效目标,未出现偏离绩效目标的情况。

四、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1.经 自评,⒛ 19年全区城镇棚户区改造和租赁补贴发放综

合得分 98分 ,自 评结果为
“
优

”
。

2.自 评中发现部分县市存在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项目进展

较慢,拖欠征收补偿款等情况。下一步,自 治区将加大督改力度 ,

督促有关地方加快项目实施进度,及时支付征收补偿款。

3.评价结果将在自治区财政厅、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网



站进行公示公开,广 泛接受社会监督。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⒛⒛ 年 1至 4月 ,自 治区审计部门对全区 13个地州市 24

个县市区 ⒛19年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进行了抽审。审计反馈个

别地州存在滞留资金,拖欠征收补偿款等情况,自 治区已将问题

反馈相关地州市,目 前各地正在落实整改。

附件:中 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区域 (项 目)绩 效目标自评表 (城

镇棚户区改造和租赁补贴发放 )

综合处

2020年 4月 20日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转移支付区域 (项目)绩效目标自评表

(2019年度 )

转移支付专项 (项 目)名

称

自治区保障性安居工程 (棚户区改造

和租赁补贴发放 )

负责人及

电话
陈岗  18099220622

中央主管部门 国家保障性安居工程协调小组

地方主管部门 自治区保障性安居工程领导小组 实施单位
各地 (州 、市)人民政

府 (行政公署 )

项目资金 (万元 )

全年预算数 (A) 全年执行数 (B) 执行率 (B/A)

年度资金总

额 :

3623947 3527525.83 97.3%

其中:中央补

助
386601 338950.74 87.7%

地方

资金
3143009 3115009.00 99.1%

其他

资金
94337 73566.09 80.0%

年度

总体

目标

年初设定目标 全年实际完成情况

1.完成 2019年城镇棚户区改造 14锶9g套任务◇2.完成 2019年

510zI户 住房保障家庭租赁补贴发放。3在各地资金使用绩效评

价中,对存在资金截留、挪用等违规违纪行为的,相应扣减评

价分数。绩效评价结果将作为以后年度分配城镇保障性安居工

程资金、制定调整相关政策及加强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和运营

管理的重要参考依据。

12019年城镇棚户区改造 14″34套。

2.⒛ 19年发放租赁补贴 ⒓16户 。3对各地

资金使用绩效评价中,对使用资金存在违

规违纪行为的,相应扣减评价分数。绩效

评价结果将作为以后年度分配城镇保障性

安居工程资金、制定调整相关政策及加强

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和运营管理的重要参

考依据。

绩
效
指
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

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

值

全年完

成值

未完成原因

和改进措施



产

出

指

标

数量指

标

棚户区改造
≥146898

套

147734

套
无

住房保障家庭租赁补贴 ≥5104户 5216户 无

质量指

标
验收合格率 100% lO0% 无

时效指

标指标

开工目标完成率 lO0% lO0% 无

基本建成目标完成率 100% 100% 无

租赁补贴发放完成率 100% I06% 无

效益

指标

社会效

益指标

分配入住率 ≥60% 60% 无

己保家庭数户数占应保家庭户数比

率

≥80% 95% 无

满意

度

指标

服务对

象满意

度指标

城镇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满意度 ≥80% 95o/o 无

棚户区改造被拆迁居民满意度 ≥80% 95o/o 无

说明

⒛⒛ 年 1至 4月 ,自 治区审计部门对全区 13个地州市 24个县市区⒛19年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

进行了抽审。审计反馈个别地州存在滞留资金,拖欠征收补偿款等情况,自 治区己将问题反馈

相关地州市,目 前各地正在落实整改。


